

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各直属高校团委，团省直工委，各团市委学少部：
根据团中央学校部下发的《关于扎实做好学校共青团2016年思想引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大、中学校要以3月、9月春、秋季开学为契机，继续开展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月”活动，引领青年学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为了扎实推进2016思想引领工作，现就做好大中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落实通知精神，完成规定动作。各地各学校要结合《关于在大中学生中深入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的通知》（中青联发〔2014〕23号）和《关于在各级各类学校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建设的意见》（教党〔2014〕40号）有关要求，认真部署，落实完成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月”的各项工作任务，重点是组织每个学生团支部开展1次“如何练好习大大传授的‘八字真经’”主题团日活动。
二、创新活动形式，构建践行载体。各地各学校要把握青年学生现实特点和成长需求，注重活动引领，创新活动形式，通过构建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载体和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月”主题活动。各大、中学校团学组织要充分发挥实践育人优势，建立志愿服务工作体系，特别要在中学开展好志愿服务活动。
三、注重宣传，用好网络新媒体。各地各学校团学组织要充分利用校园报刊、广播台、电视台、宣传橱窗和网站、手机报、微博、微信、校园APP等途径，进行全方位、多渠道的宣传，实现对大中学生的全覆盖。要搭建微信、微博、网站、APP应用等学校共青团新媒体矩阵，整合专业力量，发挥人才优势，研发传播优秀内容，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热点事件开展线上线下活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
请各直属高校团委、团省直工委、各团市委学少部及时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将有关工作和活动消息动态报送团省委学校部。报送材料应是主题团日活动、创新实践项目和研发传播的线上优秀内容产品等文字简介材料和相关活动照片3-5张（照片须是活动场景照片原图）。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月”主题团日活动材料及活动开展情况汇总表请于2016年3月30日前报送。
联 系 人：夏斐
联系电话：0551--65225525
邮箱地址：2354000012@qq.com

附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汇总表

                                 团省委学校部
                               2016年3月18日

附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汇总表

	（一）主题团日活动开展情况统计
（团省直工委，团市委填写）

	
	开展活动高校数
	开展场次
（参与人数）
	开展活动中学数
	开展场次
（参与人数）

	合计
	
	
	
	

	（以上情况如需补充说明，可填在此栏）

	（二）主题团日活动开展情况统计
（直属高校团委填写）

	
	开展活动团支部数
	开展场次
（参与人数）
	开展院级以上活动数
	开展场次
（参与人数）

	合计
	
	
	
	

	（以上情况如需补充说明，可填在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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